
龙胜县人大2017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
龙办发〔2017〕6号文件，龙胜各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机关机构设置法制与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两个专门委员会，3个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农业农村环资城建与民族工作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

（二）主要职责

（1）法制与内务司法委员会

1．组织有关部门对国家有关法律、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讨论，并上报修改意见。

2．初步审议县“一府两院”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工作报告，草拟相应的决议。

3．初步审议县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常务委员会交付有关法治建设工作的议案和质询案，并提出审议报告。

4．初步审议县“一府两院”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文件、决定和裁决，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报告。

5．对县“一府两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主任会议报告。

6．对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时，提出的重要审议意见，对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一府两院”办理的有关事项，进行跟踪督办，并将督办情况向主任会议汇报。

7．对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两院”关于县人大代表在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建议和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办。

8．对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日常反映的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并向主任会议汇报。

9．草拟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向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有关专项工作汇报材料，并做好内务司法有关会议的材料拟写等工作。

10．加强与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政府公安、司法、监察等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联系。

11．承担赋予的及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财政经济委员会

1．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议案。

2．审议县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交付的财政经济方面的议案。

3．审议县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交办的财政经济方面的质询案，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的答复，并报告质询情况。

4．审议和参与拟定财政经济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草案，提出有关法规草案的审查报告。

5．审查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其调整方案，提出审查报告；监督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

6．审查县本级财政预、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提出审查报告；监督财政预算的执行。

7．检查财政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8．对全县财政经济方面的重大事项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9．承担赋予的及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办公室

1．负责文电、传达、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承担各类文稿、材料的草拟、综合和印制；负责信息反馈、会议决定、决议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督查；做好文件、资料的收集、分发（送）、阅办以及整理归档及信息、安全保密、政务公开工作。

2．负责机关后勤管理工作，做好机构编制、组织、人事、劳动工资、财务、公物管理、车辆管理与调度、社会保障、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等工作。

3．负责对外联络，参加组织的调查视察活动和代表小组活动；协助做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负责乡镇人大主席团、县直单位及机关各工作委员会的联系、协调；做好人大工作的调查研究和通讯报道，组织机关的政治理论、业务培训学习。

4.承担赋予的及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4）教科文卫农业农村环资城建与民族工作委员会

1．负责县人大常委会与教育、科技、文新广体、卫计、民族宗教侨务、农业农村、环境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等方面工作的联系。

2．负责调查了解县人民政府的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部门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以及贯彻实施上级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决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报告和建议。

3．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的安排，组织代表及有关人员对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等工作情况进行调查、视察、检查、评议。

4．负责对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的有关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5．负责草拟有关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工作方面的决议、决定和专项工作报告，并向常委会提出意见、建议。

6．组织对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工作方面的专题调查，向常委会提交书面调查报告。

7．督促有关部门办理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建环境资源保护工作方面的重大议案、建议。

8．会同有关部门办理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教科文卫民族宗教农业农村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部门工作人员违宪违法的申诉，向常委会提出处理意见。

9．加强与对口部门的工作联系，听取和了解工作情况，为常委会审议、决定有关事项提供依据。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本工委有关法规草案修改意见的讨论，综合讨论意见上报。

10．承担赋予的及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5）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

1．负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换届选举、人事任免的相关事务工作，草拟有关文件和材料。

2．负责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处理和督促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批评、意见和建议，并对会议通过的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3．指导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及有关工作，根据需要开展调查研究。

4．负责人大代表的培训工作。

5．承担赋予的及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编制13名（含常委会领导），后勤服务聘用人员控制数3名。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领导职数10名（常委会领导职数按上级有关规定办理），具体为：法制与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1名，副主任1名；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名，副主任1名；办公室主任1名，副主任1名；教科文卫农业农村环资城建与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1名，副主任1名；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1名，副主任1名。
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12人。
（四）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认真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发挥人大党组的重要作用，畅通代表联系渠道，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健全监督制度，做好监督并加强议案建议督办，更好的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区的具体实施。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7年收入预算551.46万元，比2016年461.01万元增加90.46万元。主要增加原因：2017年人大常委会机关人员编制增加等。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基本支出预算311.17万元，占总支出预算85.09 %，比2016年253.55万元增加57.62万元，增长39.71 %。
   （二）项目支出预算240.29万元，比2016年307.45万元减少67.16万元，下降34.88%，减少原因是2016年五年一次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2017年无此项目支出。2017年部门预算项目主要为十六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费和代表工作经费等。
    四、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三公”经费的范围是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2万元，比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37万元预算减少15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17年无因公出国（境）预算。
　　2.公务接待费。2017年预算数22万元，与 2016年预算数22万元相比基本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7年无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预算,主要原因：2017年人大常委会机关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由政府机关事务局管理。
　　五、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17年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67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及印刷费、电话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及网络维护等费用。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17年人大常委会机关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6.6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八、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17年，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1个，占全部预算项目2个的5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240.29万元，占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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